
抄 本

發 文 方 式 ： 電 子 交 換 （ 第 一 類 I 不 加 密 ）

司法院

受文者：行政院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1曰
發文字號：院台大二字第1080016137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一字第2號及第3號立法委員林 

德 福 、李鴻鈞、高金素梅等38人聲請解釋案，請就說明二、 

三所列事項，於函到7 日内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查煦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'。

二 、 關於107年度憲一字第3號聲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下 

稱系爭條例一）解釋案，請就下列事項提供說明：

(一) 公務人員自「簡任14職等」年功最高級退休，「服務年資」 

各 為 「35年」 ，「30年」與 「25年」者 ，其平均月退所得 

總額為何？前述三種「年資」 ，請更區分為「純具舊制年 

資」者 、「兼具舊制年資10年與其餘均屬新制年資」者 、 

及 「純具新制年資」者 ，且各區別其為「主管職」與 「非 

主管職」 ，詳附計算式說明之。

(二） 公務人員自「薦任9職等」年功最高級退休，「服務年資」 

各 為 「35年」 、「30年」與 「25年」者 ，其平均月退所得 

總額為何？前述三種「年資」 ，請再區分為「純具舊制年 

資」者 、「兼具舊制年資10年與其餘均屬新制年資」者 、 

及 「純具新制年資」者 ，並請各區別其為「主管職」與 「 

非主管職」者 ，詳附計算式說明之。

(三） 公務人員自「委任5職等」年功最高級退休，「服務年資」 

各 為 「35年」 、「30年」與 「25年」者 ，其平均月退所得 

總額為何？前述三種「年資」 ，請再區分為「純具舊制年

梢  號 ：

保 存 年 限 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林立青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477
電子信粕：af0415@juciicial.gov,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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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」者 ' 「兼具舊制年資10年與其餘均屬新制年資」者 、 

及 「純具新制年資」者 ，並請各自區別「主管職」與 「非’ 

主管職」者 ，詳附計算式說明之。

(四）請依據銓敘部草案原精算基礎之全部參數，重新計算於僅 

縮短過渡期間（優存利息由6年歸零，縮短為2又1/2年歸 

零 ；所得替代率調降由原15年每年調降1 % ，縮短為10年 

每年調降1 . 5 % ) 之參數下，「先維持一個世代（自系爭 

條例施行日起25年至30年）退撫基金不會出現破產危機」

目標之達成時間。如上開目標因此提早達成，則系爭條例 

一第37條附表三年度退休所得替代率表，自何年起屬於目 

標達成後之調降規定？

三 、另有關107年度憲一字第2號聲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

卹條例（下稱系爭條例二）解釋案，請就下列事項提供說明： 

請依據行政院草案原精算基礎之全部參數，童新計算於僅縮 

短過渡期間（優存利息由6年歸零，縮短為2又1/2年 歸 零 ； 

所得替代率調降由原15年每年調降1 % ，縮短為10年每年調 

降1 . 5 % ) 之參數下，「先維持一個世代（自系爭條例施行 

曰起25年至30年）退撫基金不會出現破產危機」目標之達成 

時間。如上開目標因此提早達成，則系爭條例二第37條附表 

三年度退休所得替代率表，自何年起屬於目標達成後之調降 

規定？

正本：行政院、銓敘部 
副本：

電子交換：行政院、检敘部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秘書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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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函

檔  號 ： 

保 存 年 限 ：

年 度 .

憲一字第 之 號 1 一B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

聯絡人：阮偉芳

電子信箱：Pensionl05®ey. 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25曰 

發文字號：院臺年字第1080020019號 

速 別 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（1080020019-0-O.docx)

主 旨 ：貴院函，為貴院大法官審理107年度蕙一字第2號及第3號 

立法委員林德福等38人聲請解釋案，請就說明二、三所列 

事項見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貴院108年6月11日院台大二字第1080016137號 函 。

二 、 檢附本案說明資料1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
副本：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、教育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 

銓敘部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（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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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說明資料

關於107年度憲一字第2 號聲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下稱系爭條 

例二）解釋案，請就下列事項提供說明：

請 依 據 行 政 院 草 案 原 精算基礎之全部參數，重 新 計 算 於 僅 縮 短 過 渡 期 間 （優存利 

息 由 6 年 歸 零 ，縮 短 為 2 又 1 / 2 年 歸 零 ；所 得 替 代 率 調 降 由 原 1 5 年 每 年 調 降 1 

% ，縮 短 為 1Q年 每 年 調 降 1. 5 % ) 之 參 數 下 ，「先 維 持 一 個 世 代 （自系爭條例施行 

曰 起 2 5 年 至 3 0 年 ）退 撫 基 金 不 會 出 現 破 產 危 機 」 目 標 之 達 成 時 間 。如上開目標 

因 此 提 早 達 成 ，則 系 爭 條 例 二 第 3 7 條 附 表 三 年 度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表 ，自何年起屬 

於 目 標 達 成 後 之 調 降 規 定 ？

說明：

(一）審 酌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撫 新 制 自 8 5 年 2 月 1 曰 實 施 2 2 餘 年 來 ，由於政 

經 環 境 與 客 觀 情 境 已 迥 異 於 退 撫 新 制 建 制 之 初 ，加 上 國 家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， 

快 速 趨 向 高 齡 化 、少 子 女 化 ，國 人 生 命 餘 年 亦 相 對 增 長 ，再加上少子女  

化 及 人 口 老 化 速 度 加 快 ，國 人 平 均 餘 命 持 續 延 長 ，半 個 世 紀 來 ，國人平 

均 餘 命 已 增 加 1 8 年 ，再 加 上 現 行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制 度 之 給 付 標 準 ， 

給 予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較 高 之 退 休 所 得 ，促 使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自 願 退 休 比  

率 偏 高 ，相 對 退 休 年 齡 偏 低 ，退 休 人 數 亦 快 速 累 增 ，支 領 退 休 給 付 年 限  

增 長 ，導 致 政 府 及 退 撫 基 金 對 於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撫 經 費 的 財 務 負 擔 曰  

益 沉 重 ，也 讓 年 輕 世 代 承 受 沈 重 負 擔 ，同 時 也 使 政 府 有 效 人 力 快 速 流 失 ， 

不 利 國 家 長 遠 發 展 ；尤 其 在 退 撫 基 金 部 分 ，收 繳 收 入 與 支 出 給 付 失 衡 情  

形 已 相 當 嚴 重 ，長 久 以 往 將 危 及 退 休 制 度 的 永 續 發 展 ，爰須進行相關因 

應 措 施 ，俾 及 時 化 解 財 務 危 機 。因 此 ，現 行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制 度 必  

須 及 早 進 行 合 理 妥 慎 的 調 整 ，以 達 到 制 度 及 財 務 的 永 續 發 展 並 兼 顧 退 休  

所 得 之 適 足 性 。據 此 ，配 合 國 家 推 動 各 類 人 員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之 決 策 方 針  

及 採 行 分 階 段 改 革 策 略 ，現 階 段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年 金 改 革 先 以 確 保 退 撫  

基 金 的 財 務 ，最 少 能 維 持 一 個 世 代 （大 約 2 5 至 3 0 年 ）不 會 用 罄 （即破產 

之 意 ）為 任 務 ，但 最 終 仍 以 退 休 制 度 及 退 撫 基 金 永 續 ，以及兼顧公立學  

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所 得 之 適 足 性 保 障 ，俾 建 立 長 遠 可 行 之 年 金 制 度 為 最 終 之  

政 策 目 標 。合 先 陳 明 。



(二 )  基 於 前 述 改 革 目 標 ，本 部 著 手 規 劃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年 金 改 革 方 案 並 擬 具  

改 革 法 案 ，於 1 0 6 年 4 月 1 9 日 公 布 「1 0 6 年 度 教 育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調 整 成  

本 分 析 計 晝 」，就 行 政 院 1 0 6年 3 月 3 0 日 審 查 通 過 並 函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之  

教 育 人 員 年 金 改 革 法 案 草 案 （以 下 簡 稱 行 政 院 草 案 ），精 算 對 政 府 及 退 撫  

基 金 的 財 務 影 響 ，並 提 供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員 審 查 教 育 人 員 年 金 改 革 法 案 之  

參考。

(三） 嗣 因 立 法 院 1 0 6 年 8 月 9 日 三 讀 通 過 之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條  

例 （以 下 簡 稱 退 撫 條 例 ），與 行 政 院 草 案 相 較 ，優 存 利 息 由 6 年 歸 零 ，縮 

短 為 2 又 1 / 2 年 歸 零 ；所 得 替 代 率 調 降 由 原 1 5 年 每 年 調 降 1 % ，縮短為  

1 0 年 每 年 調 降 1. 5 % 。據 本 部 委 託 精 算 結 果 ，整 體 而 言 ，教育人員退撫羞  

金 累 積 餘 額 用 罄 年 度 將 從 1 1 9 年 （退 撫 基 金 第 6 次 精 算 結 果 ），延後至 

1 3 9 年 ，意 即 基 金 累 積 餘 額 出 現 虧 損 年 度 將 延 後 2 0 年 ；自 1 0 6 年 度 起 算 ， 

可 維 持 3 3 年 之 財 務 安 全 。據 此 ，立 法 ‘三 讀 通 過 之 退 撫 條 例 ，縮 短 調 降  

優 存 利 率 及 退 休 所 得 之 時 程 ，一 方 面 加 速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制 度 趨 於  

合 理 化 並 維 持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所 得 之 適 足 性 ，另一 _方面也使退撫基 

金 之 用 罄 年 度 更 為 延 後 ；整 體 而 言 ，係 立 法 者 欲 及 時 有 效 達 成 前 述 年 金  

^文 革 最 終 之 政 策 目 標 之 體 現 =*

(四 ） 至 於 前 述 精 算 報 告 ，均 係 以 改 革 規 劃 當 時 最 近 一 次 退 撫 基 金 苐 6 次精算  

相 同 的 精 算 模 型 及 假 設 條 件 ，並 以 最 新 精 算 基 準 日 （1 0 5 年 1 2 月 3 1 曰） 

已 退 、現 職 及 該 曰 之 後 未 來 5 0 年 間 新 進 人 員 等 基 礎 人 口 及 基 金 資 產 現 況  

等 數 據 ，綜 合 評 估 退 休 制 度 各 項 改 革 方 案 的 未 來 調 整 對 退 休 制 度 財 務 的  

影 響 *並 非 就 單 項 調 整 措 施 評 估 改 革 效 益 ，爰 就 目 前 現 有 精 算 結 果 ，無 

法 單 就 退 撫 條 例 第 3 7 條 所 定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調 降 措 施 ，分析自何時起屬  

於 「先 維 持 一 個 世 代 （自 退 撫 法 施 行 日 起 2 5 年 至 3 0 年 ）退撫 基 金 不 會  

出 現 破 產 危 機 」之 目 標 達 成 後 之 調 降 規 定 。併 予 陳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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